
 

 

 

 

 

序号 政策名称 文件依据 备注 

 

1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一次性扩岗补

助政策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教育厅 国家

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我省贯彻落实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惠民政

策的通知》（豫人社办〔2025〕35号） 

 

 

2 
 

技能提升补贴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教育厅 国家

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我省贯彻落实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惠民政

策的通知》（豫人社办〔2025〕35号） 

 

 

3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教育厅 国家

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我省贯彻落实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惠民政

策的通知》（豫人社办〔2025〕35号） 

 

 

 

4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费率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 

省税务局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有关政策的通知》（豫人社

办〔2024〕47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河南省财政厅 国

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延续做好2025年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 

费率工作的通知》（豫人社办函〔2024〕146号） 

 

宝丰县就业创业政策清单 



 

 

5 
 

社会保险补贴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

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2024〕194号） 

 

6 就业见习补贴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

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2024〕194号） 

 

7 职业培训补贴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

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2024〕194号） 

 

 

8 
 

职业技能评价补贴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

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2024〕194号） 

 

 

9 
 

一次性开业补贴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

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2024〕194号） 

 

 

10 

 

创业担保贷款及贴

息政策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就

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豫财社〔2024〕194号） 

 



 

 

1. 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一次性扩岗补助 

【政策摘要】 

合并实施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

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16—24岁

登记失业青年，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为其足额

缴纳3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每

招用1人按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执行到 

2025年12月31日。 

【申报所需材料】 

1. 平顶山市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申报表； 

2. 平顶山市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花名册； 

3. 新招用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毕业年度或离校2年内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还需提供毕业证复印件）； 

4. 新招用人员的《劳动合同》、社保缴费凭证；企业招

用的劳务派遣人员，还需提供与劳务派遣企业签订的派遣合

同等证明材料； 

5. 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联系方式】 

0375-6515998 

宝丰县2025年就业创业政策指引 



2. 技能提升补贴 

【政策摘要】 

参加失业保险1年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

金人员，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可按规定申请技能提升补贴。 

延续实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至2025年12月31日。按照初

级（五级）1000元、中级（四级）1500元、高级（三级）2000

元、不分级或未明确分级的统一为1500元的标准申请技能提

升补贴，每人每年享受1次补贴。相关证书应在技能人才评

价工作网可查询。 

【申报所需材料】 

1.社会保障卡； 

2.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3. 企业在职职工申领技能提升补贴汇总表（汇总表见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关于我省贯彻落实失业保险援

企稳岗惠民政策的通知》）。 

【联系方式】 

0375-6515998



3.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政策摘要】 

参保企业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上年度未裁

员或裁员率不高于上年度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30

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的，

可以申请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大型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

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60%返还。稳岗返还

资金可用于职工生活补助、缴纳社会保险费、转岗培训、技

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以及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支出。社

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

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 

【申报所需材料】不需提供材料。 

【联系方式】 

0375-6515998 



4. 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 

【政策摘要】 

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至1%的政策，其中单

位部分0.7%，个人部分0.3%。工伤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

月数在18—23个月的统筹地区，继续执行工伤保险费率下调 

20%的政策。两项政策执行期限至2025年12月31日。 

【申报所需材料】无需申报，系统自动执行。 

【联系方式】 

0375-6515998 



5. 社会保险补贴 

（一）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政策摘要】 

（1） 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单位，

以及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单位，按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社

会保险补贴，不包括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 

【申报所需材料】 

1. 用人单位社保补贴申请表； 

2. 单位与符合条件人员所签劳动合同的复印件； 

3.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账单； 

4. 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2） 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原则上不超过其实

际缴费的2/3。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距法

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

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时年

龄为准）。 

【申报所需材料】 

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的，向就业所在地人社部门

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提供以下材料： 

1. 基本身份类证明； 

2. 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3. 社会保障卡账号； 

4. 社保缴费凭证（无法通过内部核查的提供）。 

（二）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 

（1） 对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

微企业，给予最长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不包括高校毕业生

个人应缴纳的部分。 

【申报所需材料】 

1. 用人单位社保补贴申请表； 

2. 单位与符合条件人员所签劳动合同的复印件； 

3.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出具的社会保险缴费明细账单； 

4. 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2） 对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缴纳

的社会保险费，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标准原

则上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 

【申报所需材料】 

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的，向就业

所在地人社部门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提供以下材料： 

1. 基本身份类证明或毕业证书复印件； 

2. 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3. 社会保障卡账号； 

4. 社保缴费凭证（无法通过内部核查的提供）。 



6. 就业见习补贴 

【政策摘要】 

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

失业青年参加就业见习的单位，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标

准为当地最低工资的70%，其中，对见习期满留用率达到50%

及以上的见习单位，补贴标准提高到当地最低工资的110% 

（适用的最低工资标准为见习当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申报所需材料】 

1. 就业见习补贴申请表； 

2. 就业见习协议书； 

3. 见习人员毕业证复印件或身份证明； 

4. 见习单位发放基本生活费明细账（单）； 

5. 单位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发票复印件； 

6. 岗位留用人员劳动合同书及社保缴费记录（若留用）； 

7. 见习单位银行基本账户。 

【联系方式】 

0375-6515998



7. 职业培训补贴 

【政策摘要】 

1. 六类重点群体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培训后

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包括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格证书），给予一定标准的

职业培训补贴。 

2. 对企业新录用的六类重点群体开展岗位技能培训的，

培训后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给予职工个人或企业一定标准

的职业培训补贴。 

六类重点群体包括：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

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

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

困难人员。 

【申报所需材料】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当年公示的《河南省承担政府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目录清单》、资金申请报告、培训

人员花名册、开班申请、垫付培训补贴协议、培训人员身份

证复印件、教学计划、考勤表等材料。 

【联系方式】 

0375-6515998



8. 职业技能评价补贴 

【政策摘要】 

对通过初次职业技能评价并取得符合规定证书（包括职

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不含

培训合格证）的六类人员，给予职业技能评价补贴。 

六类重点群体包括：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

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

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

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

困难人员。 

【申报所需材料】

详询县人社部门 

【联系方式】 

0375-6515998 



9. 一次性开业补贴 

【政策摘要】 

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民

工、退役军人，首次创办企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自工商登

记注册之日起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开业补贴。

补贴标准为5000元/人。 

【申报所需材料】 1.

开业补贴申请表； 

2. 创业者身份证复印件及《就业创业证》复印件； 

3. 创业者符合相应身份的证明材料（在校生提供学籍证

明材料即可）； 

4.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5. 员工花名册； 

6. 工资支付凭证； 

7. 创业者本人银行账户。 

【联系方式】 

0375-6515998 



10. 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 

【政策摘要】 

（一）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需符合： 

1. 属于重点就业群体。包括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

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

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

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脱贫人口、农

村自主创业农民； 

2. 除助学贷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住房贷款、购车贷

款、5万元以下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申请

人提交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时，本人及其配偶无其他贷款。 

（二）小微企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需符合： 

1. 属于现行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 

2. 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前1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

申请条件的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0%（超过100人

的企业达到5%），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 

3. 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违法违规信用记 

录。 

（三）贷款额度和期限 

1. 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不超过30万元，期限不超过3 

年。 

2. 符合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合伙创业的，可 

根据人数适当提高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额度上限之和的110%，且不超过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

款额度上限。 

3. 小微企业贷款额度不超过400万元，期限不超过2年。 

【申报所需材料】 

（一）个人创业贷款申请材料 

1. 申请人身份证、婚姻状况材料（结婚证、离婚证或单

身承诺书，下同）、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扶持条件的相关

证件原件。 

2. 相关合规经营证照（营业执照或租赁承包协议等经营

项目证明；从事种养殖业的，出具《种养殖业承诺书》）。 

3. 反担保措施必备的相关材料。 

4. 按规定需要提供的申请材料。 

（二）合伙创业贷款申请材料 

1. 申请人户口簿、身份证、婚姻状况材料、符合创业担

保贷 款政策扶持条件的相关证件原件。 

2. 合伙企业负责人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原件。 

3. 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或在市场监管部门备案的合伙协

议等经营项目证明。 

4. 反担保措施必备的相关材料。 

5. 按规定需要提供的申请材料。 

（三）小微企业贷款申请材料 

1.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户口簿等相关证件。 

2. 企业章程等相关资料。 



3. 经营项目情况材料：营业执照（含民办非企业证照）、

需要准入的许可证等原件。 

4. 企业吸纳就业认定证明（当地人社部门办理）。 

5. 小微企业新招用人员申请认定表。 

6. 小微企业新招用人员花名册。 

7. 新吸纳人员户口簿、身份证、《就业创业证》、参加

社会保险证明。 

8. 企业所有员工1年以上劳动合同。 

9. 近三个月工资表及支付凭证。 

10. 企业未拖欠工资承诺。 

11. 有效的反担保证明。 

12. 银行介入后提供调查表等报告。 

13. 创业实体还需提供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承诺书、贷款

决议书、《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信息查询及报送授

权书》。 

【财政贴息】 

对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实际利

率50%的财政贴息。财政贴息部分由经办银行按照政策规定，

计算应贴息金额，按季度申请贴息资金，财政部门及时审核

并向经办银行拨付。 

【联系方式】 

0375-6515998 


